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出口产品责任险（索赔发生制）-华泰(备案)[2009]N181 号

(注册号：H00015430912017051921851)

保障范围 对于被保险人由于本保险单约定的“产品危险”而对第三人造成的“人身
损害”或“财产损失” 依法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由本公司依本保险单的
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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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不适用于下列事项：

(1) 航空器产品

以下被保险人的产品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索赔或“诉讼”，本公司不负责
赔偿：

① 制造、设计或者拟用于任何航天器或航空器的产品；

② 控制、监控或以任何方式影响航空器或航天器的飞行性能的产品。

(2) 石棉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制造、加工、移除、运输、分发及/或贮存石棉、石棉
制品或使用任何含有石棉的产品所引起的石棉沉着病和/或其他相关
疾病所造成的损失、要求、索赔或“诉讼”。

对任何关于此类的损失、索赔或“诉讼”，本公司不承担任何形式的义务
或赔偿责任。

(3) 契约责任

被保险人因合同约定而承担的由“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引起的赔偿责
任。但本除外条款不适用于即使没有该合同存在，被保险人依法仍应
负担的赔偿责任。

(4) 对于“受损财产”造成的损失以及对未遭受有形损害的财产造成的
损失

因下列原因导致“受损财产”或未遭受有形损害的财产的“财产损失”：

① “被保险产品”本身的瑕疵、缺陷、不足或具有危险性；或

② 被保险人或代表被保险人行事的人迟延或未履行合同的条款约定。



本除外条款不适用于如“被保险产品”用于预期用途后因该产品受突发、
意外的有形损害导致其它财产丧失使用性能的损失。

(5) 对以下财产造成的损失:

① 被保险人所有、租用或占有的财产；

② 被保险人借用的财产；

③ 被保险人照管、保管或控制下的他人财产。

(6) “被保险产品”本身的损失

“被保险产品”本身或其任何部分所遭受的“财产损失”。

(7) 雇主责任

对以下人员造成的“人身损害”：

① 对被保险人的“雇员”由下列原因且在下列期间造成的“人身损害”：

a. 受雇于被保险人；或

b. 履行与被保险人经营有关的职责；或

② 对被保险人的“雇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或姐妹，因上述①
之情形所导致的“人身损害”。

本除外条款适用于：

① 被保险人作为雇主或其它任何身份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且

② 被保险人对他人所承担的上述“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须有予以分担
或补偿的义务。

(8) 故意行为所致损失

被保险人故意所为或在其预料之中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9) 核能源

由下列原因引起的任何损失、索赔或“诉讼”：

① 核反应和/或核电站或核电厂；

② 无论下列何种原因导致的处所或设备的损失：

a. 核能的生产；或

b. 核燃料或核废料的生产、储存或处理。



(10) 污染

① 任何因烟雾、蒸汽、煤烟、浓烟、酸、碱性物质、有毒化学物质、有害液
体或气体、 废        弃物或其他刺激物、污染物的排放、散溢或外泄至地
面、地下、大气、河道或水域中所 引起的损失、索赔或“诉讼”。

② 任何政府部门要求被保险人对污染物进行的测试、评估、监测、清
理、搬移、控制、    处理、袪毒或中和此类刺激物或污染物因而发生的
成本或费用。

③ 本公司对于上述污染所致的成本、费用、责任引起的索赔或诉讼，
不承担抗辩义务。

(11) 职业责任

任何由于被保险人提供或未能提供其职责范围内的专业建议而造成的
损失、索赔或“诉讼”。

(12) 产品或“受损财产”的召回

因下列①、②所列项目存在或被疑存在瑕疵、缺陷、不足或存在危险性
而从市场或任何使用者或组织撤回或召回，被保险人或其他人对下列
①②所列项目的不能使用、撤回、召回、检查、修理、重置、调整、移除或
处理而产生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

① “被保险产品”；

② “受损财产”。

(13)战争

因战争，无论宣战与否，或其有关的行为或状况所导致的“人身损害”
和“财产损失”。战争包括内战、恐怖活动、暴动、叛乱或革命。

(14) 与劳工补偿有关和类似的法律法规

依据有关劳工补偿、伤残补助或失业补偿法律法规或其它类似法律法
规，被保险人对其雇员应负的赔偿责任。

退保条件标准和
退保流程时限

(1) 保险单明细表上的列明的投保人可以提前将书面解除通知邮寄或
送交给本公司，以解除本保险单。

(2) 本公司可以将书面解除通知邮寄或送交给投保人，以解除本保险
单，但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 若因投保人不缴纳保险费而解除保险单，本公司必须在解除之日
前至少10 天发出解除通知；



② 若因其他原因解除本保险单，本公司必须在解除之日前至少30天
发出解除通知。

(3) 本公司应将书面解除通知邮寄或送交给本公司所知道的保险单投
保人的最新通讯地址。

(4) 书面解除通知应当列明保险单解除之日。本保险单将自该解除之
日终止。

(5)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本公司扣除10％
手续费后退还剩余保险费；本公司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不得向投保
人收取手续费并应退还已收取的保险费。

保险责任开始后，如本保险单被解除，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公司将
按日比例退还应退还的未到期保费给投保人，但最高不超过年保费的
90％。

若在保险期限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获取保险赔偿后，本保险单解
除的，本公司按以下公式计算应退保险费：

应退保费 =（累计赔偿限额– 已付赔款金额）/累计赔偿限额* 年保
费/365*剩余保险期限的天数。

不论本公司是否已经退还未到期保费，本保险单将自解除之日终止。

(6) 如果解除通知采用邮寄方式，邮寄凭证可以作为解除通知发出的
充分证明。


